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经济学院［2009］7号
关于启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教育印章的通知
各系、各研究所（中心）、各部门：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，自本文下发之日起，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教育”印章正式启用，原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本科与成人教育科”印章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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